
【修改要点1】

新增网络在线诉讼

新修条文

《民事诉讼法》 第十六条 经当事人同

意， 民事诉讼活动可以通过信息网络平台在

线进行。 民事诉讼活动通过信息网络平台在

线进行的， 与线下诉讼活动具有同等法律效

力。

修改解读

新民诉法对在线诉讼主要明确了两点：

1.在线诉讼需经当事人同意； 2.在线诉讼

与线下诉讼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修改要点2】

扩大独任制的适用范围

（1） 基层法院可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

新修条文

《民事诉讼法》 第四十条 ……基层人

民法院审理的基本事实清楚、 权利义务关系

明确的第一审民事案件， 可以由审判员一人

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 ……

修改解读

原民诉法中基层法院在简易程序和小额

诉讼程序中可适用独任制， 新民诉法扩大了

独任制的适用范围， 让基层法院在事实清楚、

关系明确的普通程序案件中也可适用独任制。

（2） 中院可在简易程序和不服裁定的上
诉案件中适用独任制

新修条文

《民事诉讼法》 第四十一条 中级人民

法院对第一审适用简易程序审结或者不服裁

定提起上诉的第二审民事案件， 事实清楚、

权利义务关系明确的， 经双方当事人同意，

可以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

修改解读

原民诉法对中院审理的二审民事案件统

一规定适用合议庭， 新民诉法修改为对于简

易程序、 不服裁定上诉的案件， 并且事实清

楚、 关系明确的， 经当事人同意可以适用独

任制， 其中可上诉的裁定一般是指不予受理、

驳回起诉和管辖权异议三类。

（3） 不能适用独任制的情形
新修条文

《民事诉讼法》 第四十二条 人民法院

审理下列民事案件， 不得由审判员一人独任

审理：

（一） 涉及国家利益、 社会公共利益的

案件； （二） 涉及群体性纠纷， 可能影响社

会稳定的案件； （三） 人民群众广泛关注或

者其他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 （四） 属于新

类型或者疑难复杂的案件； （五） 法律规定

应当组成合议庭审理的案件； （六） 其他不

宜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的案件。

修改解读

为独任制的适用设置了“负面清单”， 有

利于保障当事人诉权。

（4） 独任制向合议庭的转换
新修条文

《民事诉讼法》 第四十三条 人民法院

在审理过程中， 发现案件不宜由审判员一人

独任审理的， 应当裁定转由合议庭审理。

当事人认为案件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

违反法律规定的， 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异议。

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异议应当审查， 异

议成立的， 裁定转由合议庭审理； 异议不成

立的， 裁定驳回。

修改解读

在独任制的适用上， 首次明确了当事人

的异议权。

【修改要点3】

完善电子送达制度

新修条文

《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条 经受送达人

同意， 人民法院可以采用能够确认其收悉的

电子方式送达诉讼文书。 通过电子方式送达

的判决书、 裁定书、 调解书， 受送达人提出

需要纸质文书的， 人民法院应当提供。

采用前款方式送达的， 以送达信息到达

受送达人特定系统的日期为送达日期。

修改解读

原民诉法规定电子送达不适用于判决书、

裁定书、 调解书， 此次修改扩大了电子送达

的范围， 但当事人仍可以要求法院提供判决

书、 裁定书、 调解书的纸质文书。

【修改要点4】

缩短公告送达时间

新修条文

《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 受送达人

下落不明， 或者用本节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

送达的， 公告送达。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

过三十日， 即视为送达。

公告送达， 应当在案卷中记明原因和经

过。

修改解读

原民诉法规定的公告送达时间为六十日，

新民诉法将其缩短为三十日， 进一步减少审

理周期， 减轻当事人诉累。

【修改要点5】

简易程序最长审限

由6个月缩短为4个月

新修条文

《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六十四条 人民

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 应当在立案之

日起三个月内审结。 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

经本院院长批准， 可以延长一个月。

修改解读

原民诉法司法解释规定的简易程序最长

审限是 6 个月， 现新民诉法缩短为 4 个月。

此外此次修改后， 当事人是否同意继续适用

简易程序不再是延长审限的前提条件。

【修改要点6】

完善小额诉讼制度

（1） 扩大小额诉讼适用范围

新修条文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五条 基层人

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事实清楚、权利义

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金钱给付民事案

件，标的额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年度就业

人员年平均工资百分之五十以下的，适用小额

诉讼的程序审理， 实行一审终审。

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前款

规定的民事案件， 标的额超过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百分之五

十但在二倍以下的， 当事人双方也可以约定

适用小额诉讼的程序。

修改解读

原民诉法规定适用小额诉讼的标的额为

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百分之三十以下，

新民诉法提高这一标准为上年度就业人员年

平均工资百分之五十以下， 扩大了小额诉讼

的适用范围。

同时新民诉法还规定， 标的额在上年度

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百分之五十但在二倍以

下， 当事人约定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 也可

适用小额诉讼程序， 为当事人提供了审判程

序的选择权。

新民诉法将小额诉讼的适用范围限定为

金钱给付的案件， 而原民诉法则没有此限制。

（2） 明确不适用小额诉讼的情形

新修条文

《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六十六条 人民

法院审理下列民事案件， 不适用小额诉讼的

程序：

（一） 人身关系、 财产确权案件； （二）

涉外案件； （三） 需要评估、 鉴定或者对诉

前评估、 鉴定结果有异议的案件； （四） 一

方当事人下落不明的案件； （五） 当事人提

出反诉的案件； （六） 其他不宜适用小额诉

讼的程序审理的案件。

修改解读

为小额诉讼程序设置“负面清单”， 有利

于保障当事人诉权。

（3） 规定小额诉讼审限及延长期限
新修条文

《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六十八条 人民

法院适用小额诉讼的程序审理案件， 应当在

立案之日起两个月内审结。 有特殊情况需要

延长的， 经本院院长批准， 可以延长一个月。

修改解读

新民诉法将小额诉讼的审限与简易程序

的审限相区分， 将小额诉讼的审限规定为二

个月， 同时规定可有条件地延长一个月。

（4）小额诉讼程序向其他诉讼程序的转换

新修条文

《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六十九条 人民

法院在审理过程中， 发现案件不宜适用小额

诉讼的程序的， 应当适用简易程序的其他规

定审理或者裁定转为普通程序。

当事人认为案件适用小额诉讼的程序审

理违反法律规定的， 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异

议。 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异议应当审查，

异议成立的， 应当适用简易程序的其他规定

审理或者裁定转为普通程序； 异议不成立的，

裁定驳回。

修改解读

在小额诉讼程序的适用上， 首次明确了

当事人的异议权。

【修改要点7】

扩大了司法确认的范围

新修条文

《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零一条 经依法

设立的调解组织调解达成调解协议， 申请司

法确认的， 由双方当事人自调解协议生效之

日起三十日内， 共同向下列人民法院提出：

（ー） 人民法院邀请调解组织开展先行

调解的， 向作出邀请的人民法院提出；

（二） 调解组织自行开展调解的， 向当

事人住所地、 标的物所在地、 调解组织所在

地的基层人民法院提出； 调解协议所涉纠纷

应当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 向相应的中级

人民法院提出。

修改解读

新民诉法将司法确认程序适用范围扩展

至依法设立的调解组织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

为其他依法设立的调解组织 （例如消费者协

会、 妇联等） 参与社会纠纷多元化解提供了

有力司法保障。

在司法确认管辖方面， 区分了受法院邀

请调解和自行开展调解的管辖， 将自行调解

申请司法确认的受理法院范围扩大至三地，

同时考虑了级别管辖的对应关系。

（作者单位：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执行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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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修民诉法7大实质性修改要点
□王博今

2021 年 12 月 24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 《民事诉讼法》 的第四次修正案。 《民事诉讼法》 是程序法， 对实体权利的保障有着重要影

响， 与 《民法典》 是车之双轮、 鸟之两翼的关系， 两者共同维护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本次修法是对 《民事诉讼法》 的专项修订， 主要涉及司法确认程序、 小额诉讼程序、 简易程序、 独任制、 在线诉讼等方面。

新 《民事诉讼法》 将于 2022 年元旦正式施行， 小伙伴们赶快来一起学习吧！


